晋爆局函〔2008〕39号

关于全省民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主要

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安全生产

再培训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规定》的要求和培训工作承办单位的安排，定于9月9日至12日举办安全生产再培训。培训由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和南京理工大学承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已经取得安全培训证书和安全资格证书的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（含分公司和子公司）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(详见名单)。

二、培训时间

9月9日报到，10日至12日培训（含考试）。

三、培训地点

忻州市忻州宾馆（忻州同力民爆器材经营有限公司对面）。四、培训费用

培训费：900元/人；培训人员食宿费自理。

五、其他有关事项

参加再培训的人员在报到时交以下证件：

1、本人的安全资格证书和安全培训证书；

2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
3、学历复印件；

4、一张2寸彩照。

各企业要妥善安排好培训期间的生产经营工作，确保企业（含所属分公司和子公司）再培训人员按时参加培训。
各企业需要参加取证培训学习的，以后另行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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